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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偷井盖被判危害公共安全罪
嘉祥一男子偷了13个井盖获刑四年

井盖虽小，

关乎生命
刘海鹏

9月13日，临沂二十里
堡社区，一位八旬老人掉入
没有井盖的窨井后身亡；14

日，济宁的刘女士骑电动车
送孩子上幼儿园时，车子前
轮跌进无盖的燃气管道井
口，三岁的孩子从车上摔了
下来……

近年来，无盖窨井伤人
事件屡屡发生。除了自然的
损坏，井盖丢失很多都是因

为偷盗。被卖作废品，一个
井盖最多能卖一二百元，但
如果有路人掉进无盖窨井，

轻者受伤，重者丧命，危害
巨大。广大市民对偷井盖者
也是恨得牙痒痒。

惩治偷井盖者，需用重
典。济宁法院首次以危害公
共安全罪判处偷井盖者，可

以说开启了从严从重惩治
偷井盖者的先例，希望能达
到震慑犯罪分子的目的。

除了严惩犯罪分子，我
们众多管理井盖的部门也

需要负起责任，携起手来，

别再推诿扯皮，管理好这事
关生命的小小井盖。

本报济宁9月20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袁鹏 唐秀丽）井

盖丢失已成为城市的一大顽疾，偷

盗井盖者也大多以盗窃罪论处。日

前，嘉祥男子朱某因盗窃井盖，被

济宁市中区人民法院以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成为济

宁市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获

刑的偷井盖者。

济宁市中区人民检察院公诉

称，2010年3月份至4月5日，被告

人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济宁

市城区，趁夜间人少之际，驾驶农

用三轮车，多次盗窃铺设在正常通

行的多条公共道路上的铸铁井盖
13个，价值7770元，危害了社会公

众的生命、健康及重大公私财产的

安全，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作案工具、证人

证词以及笔录等证据。

经审查得知，42岁的朱某是

济宁嘉祥人，原本靠卖菜为生，但

是他发现卖菜太辛苦，而且来钱

太慢，于是他想了个生财的“好主

意”。2008年朱某就曾盗取井盖，

当时盗得十余个，销赃后获款

2000多元。今年他又重操旧业，

骑电动三轮车从嘉祥赶到济宁市

区，主要在济宁市中区盗取井盖。

4月5日晚，朱某在红星路市委门

口偷井盖时，被巡逻的保安发现，

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铺设

在正常通行的多条公共道路上的

铸铁井盖，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

多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公私财
产的安全的行为，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法院当庭

进行宣判。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

四年。

朱某成为济宁首例以危害公

共安全罪而获刑的偷井盖者。

负责审理此案的李军法官，

对为何定罪为“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进行了解读。

李军说，朱某在城区多条正

常通行的道路上盗窃井盖，危害

较大，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多人

的生命、健康及重大公私财产的

安全的行为，符合危害公共安全

罪的特征，其实施的盗窃行为已

经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利益。

另外，城区最近发生多起偷

盗井盖的事件，并造成多人受伤，

这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以

盗窃罪对此案进行定罪，也是对

犯罪分子的震慑。

李军还解释说，如果按盗窃

罪论处，这起案件偷盗井盖价值

7770 元，应判处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而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的话，则不论盗窃数额大小，只

要构成危害多人安全利益，起刑

则为 3 年，造成伤害事实的，则

起刑在 10 年以上。

“如果有证据表明，因朱某

偷盗井盖而对他人造成伤害，则

量刑还会加重。”李法官最后告

诉记者，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

盗窃井盖的行为，是为了严厉打

击盗窃井盖的违法行为，对犯罪

分子起到震慑的作用。

若造成伤害

量刑还会加重

格法官说法

▲济宁市中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朱某偷窃
井盖案。

济宁一学校门口

的井盖被盗。

本报记者 晋森 摄


